南 京 审 计 大 学 金 审 学 院

重修考试 申 请 表

	学号
	
	姓 名
	

	班级
	
	专 业
	

	联系电话
	

	申

请

参

加

考

试

课

程


	序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性质

	
	1
	
	
	

	
	2
	
	
	

	
	3
	
	
	

	
	4
	
	
	

	
	5
	
	
	

	
	6
	
	
	

	
	7
	
	
	

	
	8
	
	
	

	申请 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
意见
	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意见
	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贰份，一份由教务办留存，一份由学生本人留存。

    如通过考试，需将结业证书交回学生事务中心（T南101）后，换取毕业证书。
